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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依據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以

下簡稱本方案），辦理青年體驗學習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為協助

本計畫參與青年順利完成體驗學習，建立本計畫青年企劃審查及輔導

作業，特訂定本要點。 

二、對象：參與本計畫執行期間之青年。 

三、組織： 

(一)審查輔導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置委員七人至十一人，其中一人

為召集人，由本部青年發展署署長擔任，其餘委員由召集人聘請

體驗教育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本方案相關人員及具體驗教育專

長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等組成。 

(二)本小組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之。委員於聘任期間因故出缺，

致委員人數未達本小組組成之最低人數時，由召集人補聘之，補

聘聘期至當屆委員聘期屆滿之日為止。 

(三)本小組每年至少開會一次，由召集人擔任主席，並得邀相關業務

主管機關代表、專家或學者列席報告或提供意見；必要時得召開

臨時會議。召集人未能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適當人員擔任之。 

(四)本小組任務如下： 

1.提供本計畫與青年企劃審查及輔導等作業相關諮詢。 

2.協助審查青年企劃與輔導青年企劃修正及執行。 

(五)本小組為執行前款第二目業務需要，除本小組委員外，得依青年

企劃及需求，另聘下列人員協助審查輔導相關工作： 

1.體驗教育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 

2.教育、心理、社工、輔導及其相關領域之專業人員或其他依青

年需求相關領域之人員。 

(六)聘請上開人員所需費用，得準用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

作業要點，及依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辦理各類會議、訓練講習



與研討會相關管理措施及改進方案等相關規定辦理，並由本部青

年發展署相關預算支應。 

四、青年企劃審查： 

(一)第一階段企劃審查：以協助青年釐清體驗學習方向為原則，輔導

青年修正企劃，並就青年企劃是否符合具學習性、探索性及可行

性等要件為審查，如獲審查通過者，則應依所提企劃執行。 

(二)第二階段執行情形審查：以協助青年申請入學為原則，就青年企

劃是否依規劃執行、過程記錄等審查。如獲審查通過者，則發給已

執行期間體驗資歷證明書。 

(三)第三階段成果報告審查：以證明青年完成企劃為原則，就青年企

劃是否依規劃執行、過程記錄等審查。如獲審查通過者，則發給完

成計畫參與證明書。 

(四)其他不定期審查：第一階段企劃獲審查通過者，應依所提企劃確

實執行，如有變更企劃內容等情形，應獲審查通過始得變更。 

五、諮詢輔導： 

(一)諮詢輔導方式： 

1.設置諮詢輔導專案窗口。 

2.線上諮詢輔導：青年可透過本計畫規定須於青年教育與就業儲

蓄帳戶方案填報系統填寫之雙週誌，提出申請諮詢事項，由本

小組委員提供線上諮詢。 

3.預約諮詢輔導：採預約制（情況特殊者不在此限），視青年需要，

得採個別或團體方式諮詢輔導。 

(二)諮詢輔導內容： 

1.體驗學習問題：志願服務、壯遊、達人見習等相關問題之諮詢

輔導。 

2.教育學習問題：生涯探索、學習適應、科系認識及升學配套等

諮詢輔導。 

(三)個案紀錄：每次諮詢輔導，本小組委員應填寫個別諮詢輔導紀錄，

以利追蹤輔導。 



(四)期中座談會：以每半年一次及講座或對談方式辦理為原則，邀請

本小組委員或體驗教育等相關領域之人員，與本計畫參與青年及

其家長，針對青年執行期間最常遇到之問題予以討論。 

六、資料保存：個案輔導資料保存於教育部指定平臺，青年計畫結束後十年，

得逕行銷毀。 

七、其他事項： 

(一)如青年未依本計畫規定或未依所提企劃執行，或未定期填報雙週

誌且每年度未定期回報期間達二個月，則視同放棄參與本計畫，

本部得取消青年參與本計畫資格並不予核發相關證明書，如青年

具役男身分，則另函知內政部役政署取消暫緩徵兵處理。如青年

事前告知變更企劃經本部同意或有不可抗力因素則不在此限。 

(二)諮詢輔導相關人員，應確實遵守相關保密規定。 

(三)本方案諮詢輔導原則均不收費。但經轉介其他專業人員或醫療機

構，由青年自行負擔相關費用。 

 


